
春节期间， 恋爱中的男女即使身处异

地， 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爱意， 尤其是如

今通过手机就能很方面地发送红包和进行转

账， 网购礼物也能很快送达。

但是， 恋爱期间的这些金钱和物质付

出， 分手后却容易引发纠纷。

那么， 恋爱期间给付财产的性质应当如

何认定呢？

性质判断的考量因素

有约定的从约定
潘静波： 实际上， 在审

判实践中， 我觉得有几个因

素是比较重要的， 其中一个

就是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

如果说存在共同生活，

生活时间也比较长， 说明两

个人在恋爱期间的感情比较

好。 在感情比较好的情况

下， 很多时候一方给付另外

一方财物的频次有可能会比

较多， 而且双方之间互有往

来的频率也会更大一点。

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比

较重要， 就是经济能力， 包

括双方或者单方所在地的生

活水准， 以及平时的消费习

惯等。 如果一方平时经济条

件比较优渥， 日常的消费习

惯可能会接触到消费奢侈

品， 在恋爱期间花了比较大

的金额去购买奢侈品送给对

方， 也比较符合其日常消费

习惯， 那么视为表达爱意的

赠与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如果相对来说经

济条件没有那么好，

当地的经济水准也

没 有 那 么 高 ，

买了一样价值

比较大的奢

侈品， 可能

跟前面所讲

的情况就是

不一样的评

价了。

至于是

否属于彩礼

的评判， 我

们不仅要结

合给付这笔

财 物 的 目

的、 时间节

点， 还要看

到背后的地域性和风俗性。

在实践当中， 针对价值

比较大又不能明确界定为彩

礼的财产， 一方主张返还，

我认为不能给出一个非常明

确具体的处理方式， 还是要

根据具体情况做分析处理。

李贝： 我觉得还要注意

两种情况： 客观上不公平和

主观上不诚信。

从客观上不公平说， 有

点类似彩礼的性质， 我们会

去考虑赠与发生的时间点，

如果是两个人认识没多久，

哪怕出手比较阔绰， 有大量

金钱财物的赠与， 我们也不

宜认定为构成彩礼。 因为，

这个时候双方其实还没有到

谈婚论嫁的地步， 即便是有

这样的付出， 我们也更倾向

于认为这可能是追求过程当

中， 或者维系感情过程当中

发生的赠与。

至于主观上不诚信的认

定，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需要

考量。 一是双方分手的原

因。 如果有正当的理由， 双

方最后没有走到一起， 那么

原则上不应该认为受赠一方

是拿了钱之后就走人了。

相反， 如果收到了大额

赠与之后， 没过多长时间就

提出分手， 且没有正当理

由， 我们可能会认为收受赠

与的时候， 受赠人主观上跟

对方没有情感的积累。 这里

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我们

考量， 就是主动要求对方做

出赠与， 还是被动接受对方

主动的赠与， 在我们判断主

观上是否不诚信时， 这也是

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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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静波 ：实践中，我们

碰到的一方给付另外一方

财物的这类纠纷中，很典型

的一种是有明确约定的，给

付时明确约定了是借款或

者是代为保管。

这类有约定的情况，我

们根据他们约定的性质来

定性，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的。

当然，恋爱关系中两个

人的关系比较紧密，很多时

候不会通过书面或者留下

明确标注的形式，去界定这

些财物的性质。

对于这种情况，司

法实践中我们往往可能

把它认定为一种赠与。 比如生

日时候的礼物，一些重要的和

情感相关的节日，比如在情人

节、七夕节发一个“520”的红

包，对于这种情况，司法实践

中我们一般都是把它当做一

种比较普通的赠与。

还有一种情况是附条件

的赠与，最典型的就是彩礼。

陈曦：关于分手以后哪些

财产不用返还，大家其实还是

有一些共识的。

比如说，诸如 '“520”或者

“1314”这种特殊金额的红包，

一般来说分手后是可以不予

返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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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中关键在举证

潘静波： 在诉讼当中， 当事人有

举证的义务和责任。 假如一方主张是

借款， 那不能因为这笔钱款给了对方

就是借款， 至少还要举证证明双方之

间有借款协议或者借条等较为充分的证

据， 能够让法官相信这就是一笔借款。

还有一些情况， 涉及的可能是赠

与。 如果是一般性的赠与， 对于普通的

生日礼物， 在后续已经把财物交付给对

方的情况下， 事后再去主张要回来， 一

般是很难得到支持的。

还有一种属于附条件的赠与， 最典

型的就是彩礼。

彩礼在我们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

的司法解释里面其实是有明确规定的，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的， 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

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 双方未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 （二） 双方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三）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适

用前款第二项、 第三项的规定， 应当以

双方离婚为条件。

实际上通过这样的规定， 我们也看得

出来司法解释对于彩礼能不能要回， 或者

说怎样要回的情形， 是有具体规定的。 法

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 也会结合给付彩礼

的具体金额、 彩礼的用途， 包括双方有没

有共同生活、 生活时间长短等因素去做一

个考量， 最终确定能不能返还或返还多少。

李贝： 关于能不能返还这个问

题， 我们在实践中觉得应该返还的

无外乎两种情况， 一种是不还不公

平， 一种是不还就鼓励了不诚信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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